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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主文中諭知其折算標準，無庸就執行有無困難預為認定」，亦係釋示

得否易科罰金，應就執行時之事實斟酌之。此與執行異議程序，法院為

撤銷檢察官指揮之裁定，得同時准予易科罰金之情形不同。

釋字第二四六號解釋（78.9.29.）

【解釋文】

公務人員之退休及養老，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

權利，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

權之命令定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二項就同條第一項所稱「其

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額，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授權訂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本法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所稱被保險人每月俸給或當月俸給，暫以全

國公教人員待遇標準支給月俸額為準」，而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二日

行政院訂頒之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辦法第七條則對工作津貼及軍

職幹部服勤加給、主官獎助金，不列入退休（役）保險俸額內計算，以

及對於不服勤人員不予支給加以規定，乃係斟酌國家財力、人員服勤與

否或保險費繳納情形等而為者，尚未逾越立法或立法授權之裁量範圍，

與憲法並無牴觸。至行政院台五十九人政肆字第一七八九七號函載「因

案停職人員在停職期間，既未正式服勤，關於停職半薪及復職補薪，均

不包括工作補助費計支」，則係兼顧有服勤工作始應支給補助費之特性

所為之說明，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國家基於憲法第八十三條規定之意旨，制定法律，建立公務人員

退休及養老制度。公務人員依法固有請領退休金及保險養老給付之權

利，惟其給付標準如何，乃屬立法政策事項，仍應由法律或由法律授

權之命令定之。公務人員退休法第八條第二項就同條第一項所稱「其

他現金給與」之退休金應發給數額，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公

務人員保險法第二十四條授權訂定之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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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法第八條及第十四條所稱被保險人每月俸給或當月俸給，暫以

全國公教人員待遇標準支給月俸額為準」；公務人員俸給法於中華民國

七十五年七月十六日修正前後，關於公務員之各種加給及俸點折算俸

額標準，亦均有授權主管機關訂定之規定，行政院為實施此項法律，於

中華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二日修正發布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辦法，其

第七條則對工作津貼及軍職幹部服勤加給、主官獎助金，不列入退休

（役）保險俸額內計算，以及對於不服勤人員不予支給」加以規定；銓

敘部並曾先後作相關函示（銓敘部胎台楷特二字第○五七九號函、苔台

楷特三字第二三四八三號函）；均係斟酌國家財力、人員服勤與否或為

計算養老給付基礎之保險費繳納情形等而為者，得視國民經濟狀況而

調整，並非一成不變，尚未逾越立法或立法授權之裁量範圍，與憲法並

無牴觸。至行政院台五十九人政肆字第一七八九七號函載「因案停職人

員在停職期間，既未正式服勤，關於停職半薪及復職補薪，均不包括工

作補助費計支」，則係兼顧因工作而支給補助費之特性所為之說明，與

憲法亦無牴觸。

釋字第二四七號解釋（78.10.27.）

【解釋文】

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八十條第二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

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三項規

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

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

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一百零三條、第一百一十

條、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三十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科，予以補

徵或裁罰。財政部發布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面審核案件抽查

辦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查核準則及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五月十八

日台財稅字第二三七九八號令即係為執行該等法律之規定而訂定，就

此而言，與憲法尚無牴觸。惟前述抽查辦法第三條、第四條查核準則第




